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铁前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

我司委托环评单位完成了《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铁前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》的编制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现将本次环评的初步结论向社会进

行公示，广大公众可按下列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了解相关环评内容，并按以下途径发表

对本项目环评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一）环境 影响 报告书 征求 意见稿 全文的 网络 链接及 查阅 纸质报 告书

的方 式和 途径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9WRCOlcTthA9dAavfOlHCw

提取码：kang

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以向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。环评单位的

联系方式见以下内容。

（二 ）征 求意见 的公 众范围

征询对象范围：主要为项目周围及其他利益相关者，并欢迎社会各界对本项目的环

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。

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征求有关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事项，请公众就与环境有

关的问题客观、公正地发表意见。

（三 ）公 众意见 表的 网络链 接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。

（四 ）公 众提出 意见 的方式 和途径

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，以电子邮件、信函方式向建设单位咨询并提出相关意

见和建议。

（五 ）公 众提出 意见 的起止 时间

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对本项目的意见。

（六 ） 建设 项目 的建设 单位 名称和 联系方 式

建设单位：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通讯地址：江西省新余市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环处

联系人及电话：邓主任 0790 6293537

（七 ） 建设 项目 的环评 单位 名称和 联系方 式

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：江西赣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
联系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洪都北大道 865号 1号楼 4楼

联系人：余工 电话：19379117819

建设单位：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3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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